
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行业协会文件
豫建检协〔2026〕24号

关于《河南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鉴定机构

能力评定管理办法》的补充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为提升行业服务水平与鉴定工作质量，推动全省鉴定行业

整体提质升级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经会长办公会研究决定，现对

《河南省房屋建筑与市政工程鉴定机构能力评定管理办法》（豫

建检协〔2024〕11号）补充规定如下：

申请参加鉴定机构能力评定的机构，须先取得协会3A 级

或 2A 级信用评定等级，协会方可受理其鉴定机构能力评定

申请。

本补充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请各会员单位严格遵照

执行。

2026年 4月 21日


